
第 1837號公告 道路交通條例 (第 374章 )

現公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業已行使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 )第 17條所賦予的權力：

(a) 再度委任李曉華女士、廖健昇先生和黃栢欣女士，以及
(b) 委任梁唯廉先生

(輪流 )擔任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 )第 17條不時委任的交通審裁處主席，任期兩年，
由 2023年 4月 1日起生效。


	第1837號公告

